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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动物伤害救治分会和中国医学救援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创伤救治联盟、北京大学创伤医学中心、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一

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北京市和平里医院、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市第五医院、广西国际壮医医院、

哈尔滨市第四医院、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晋江中医院、吉林省通化市中心医院、丽水市中心医院、北京

市顺义区结核病防治中心、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北京市昌平区医院、天津市西青医院、北京市大兴区

中西医结合医院、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晋江市罗山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北京寰球先科医药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起草人：王传林、吕新军、蒋荣猛、陈庆军、董关木、肖敏、殷文武、朱政纲、黄健、苗冬

滨、白峰、李永武、王威、李洪臣、郭志涛、兰频、张中良、唐华民、康新、刘斯、庄天从、王洪波、

邢月华、王艳华、刘珵、王博、翟军伟、李明、庄鸿志、张晓萌、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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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狂犬病是严重危害我国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病毒性传染病之一。狂犬病病例高度散发，实验室诊断

比例低，以临床诊断为主。狂犬病治疗难度大，缺乏特异性治疗措施，病死率几乎 100%。为进一步规

范狂犬病诊断与治疗，提高狂犬病患者生命期质量，在参考狂犬病诊断标准（WS281-2008）、狂犬病预

防控制技术指南（2016 版）、世界卫生组织狂犬病专家磋商会报告（第三版）、世界卫生组织 2018 年

狂犬病疫苗立场文件基础上，结合近年来国内外在狂犬病诊断与治疗方面的研究进展，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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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诊断与治疗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狂犬病诊断与治疗的术语和定义、发病机理、临床表现、诊断、治疗、预防。

本标准适用于狂犬病的诊断与治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狂犬病诊断标准（WS281-2008）

狂犬病预防控制技术指南（2016版）

世界卫生组织狂犬病专家磋商会报告（第三版）

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狂犬病疫苗立场文件

3. 术语、定义

《狂犬病诊断标准（WS281-2008）》《狂犬病预防控制技术指南（2016版）》《世界卫生组织狂犬

病专家磋商会报告（第三版）》《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狂犬病疫苗立场文件》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

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狂犬病 rabies

是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以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为主要表现的急性人兽共患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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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狂犬病病毒 lyssavirus

狂犬病病毒属于单股负链病毒目（Mononegavirales）弹状病毒科（Rhabdoviridae）狂犬病病毒属

（Lyssavirus），狂犬病病毒属病毒共16种（Species），划分为3个不同的遗传谱系（Phylogroup I~

Ⅲ）。

4. 发病机理

狂犬病病毒具有高度嗜神经性，病毒自皮肤或黏膜破损处入侵人体后，致病过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

a)神经外小量繁殖期：病毒最初进入伤口时，在被咬伤的肌肉组织中复制，在局部可停留3 d 或更

久；

b)快速逆轴浆移行期：病毒通过运动神经元的终板和轴突侵入外周神经系统，以运输小泡为载体，

沿轴突以逆轴浆运动的方向向中枢神经系统移行，上行到背根神经节后，在其内大量增殖，然后侵入脊

髓和整个中枢神经系统；

c)病毒扩散期：病毒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增殖后，病毒通过在运动轴突的顺向轴浆运输扩散进入腹侧

根、背根神经节及其感觉轴突，并感染感觉轴突支配的肌梭、皮肤、毛囊及其他非神经组织。有关侵入

各器官组织中，尤以唾液腺、舌部味蕾、嗅神经上皮等处病毒量较多。由于迷走、舌咽及舌下神经核受

损、致吞咽肌及呼吸肌痉挛，出现恐水、吞咽及呼吸困难等症状。迷走神经节、交感神经节和心脏神经

节受损时，可引起患者心血管功能紊乱或者猝死。

5. 临床表现

5.1 概述

狂犬病的自然病程可分为潜伏期、前驱期、急性神经症状期（兴奋期）、麻痹期4个阶段。实际上，

疾病发展呈现连续的过程，各阶段并不能截然分开。根据临床症状分为狂躁型和麻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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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潜伏期

从感染到发病前无症状的时期，多数为1个月~3个月，1周以内或1年以上极少。

5.3 前驱期

一般持续2d~4d，通常有不适、厌食、疲劳、头痛和发热等不典型症状，无端的恐惧、焦虑、激动、

易怒、神经过敏、失眠或抑郁等症状。

5.4 急性神经症状期

一般持续1d~3d。狂躁型病例突出表现为极度恐惧、恐水、怕风、咽肌痉挛、呼吸困难、排尿排便

困难及多汗流涎等；麻痹型病例无典型的兴奋期及恐水现象，而以高热、头痛、呕吐、咬伤处疼痛为主

要表现，继而出现肢体软弱、腹胀、共济失调、大小便失禁等。

5.5 麻痹期

一般持续6h~18h，病例在急性神经症状期过后逐渐进入安静状态的时期，此时痉挛停止，病例渐趋

安静，出现弛缓性瘫痪，尤以肢体软瘫最为多见。

病例麻痹期后很快呼吸心跳停止而死亡。如无生命支持治疗，绝大多数患者在首次出现临床症状的

7d~14d内死亡，死亡原因包括不受控制的全身性癫痫、肌肉痉挛所致的呼吸停止、心功能衰竭或麻痹型

狂犬病的呼吸麻痹、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

6. 诊断

6.1 诊断原则

狂犬病需综合病例的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结果做出诊断。诊断原则应符合《狂犬病

诊断标准（WS281-2008）》的要求。

6.2 临床诊断

有流行病学史，并符合狂犬病临床症状者，即可诊断为临床病例。

6.3 实验室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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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诊断基础上，满足以下任意一项实验室检测结果阳性者，即可诊断为确诊病例。

a) 狂犬病病毒分离（小鼠分离或细胞培养分离）阳性：适合脑组织及唾液等病毒含量高的样本。

b) 狂犬病病毒抗原检测（荧光抗体实验、直接快速免疫组化法、酶联免疫法）阳性：适合脑组织、

颈后部皮肤毛囊样本。

c) 狂犬病病毒核酸检测（RT-PCR、Real-time PCR）阳性：适合唾液、血清、脑脊液、脑组织、颈

后部皮肤毛囊样本等。

d) 未接种过狂犬病疫苗者狂犬病病毒中和抗体检测（小鼠脑内中和试验、快速荧光灶抑制试验）

阳性：适合血清、脑脊液样本。

6.4 鉴别诊断

6.4.1 概述

狂犬病需要与类狂犬病性癔症、破伤风、其它病毒性脑炎/脑膜炎、脊髓灰质炎、吉兰-巴雷综合征

等鉴别。

6.4.2 类狂犬病性癔症

类狂犬病性癔症是最易与狂犬病混淆的一类疾病，是由狂犬病事件作用于癔病个体引起的一种少见

的精神障碍，发病与精神因素及患者的性格特征有关。该病患者常表现为感情用事、情绪不稳、暗示性

强、心胸狭窄、富于幻想和自我为中心的倾向。患者可有一些符合狂犬病特点的“症状”或自我感受，

如攻击行为、咬人、吼叫甚至恐水等，但无典型恐水、怕风、流涎、发热、瘫痪等症状，大多为反复阵

发性发作，常受精神因素特别是受其他人谈及狂犬病的症状、体征及再次看见被咬伤动物等影响，药物

及安慰治疗后病情缓解，发作过后症状完全消失，神经系统查体无阳性体征，特异性的实验室检查也无

异常发现。

6.4.3 破伤风

破伤风是由破伤风梭菌通过伤口侵入人体引起的一种急性感染。破伤风的早期可有全身不适、头痛、

颈痛、肩痛、肢痛、咀嚼不便等，继而出现张口困难和牙关紧闭、腹肌坚硬、角弓反张和肌痉挛等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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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肌强直征象。在此基础上，可有阵发性肌痉挛症状，如面肌痉挛时可表现为苦笑面容，咽肌和胸肌痉

挛可出现吞咽困难、饮水呛咳、喉头阻塞、发绀等，但该病患者无恐水表现，神志清楚。破伤风临床表

现典型，根据临床症状即可做出诊断。

6.4.4 其它病毒性脑炎

病毒性脑炎是一组由各种病毒感染引起的脑实质炎症，常见病原体为乙型脑炎病毒、单纯疱疹病毒、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麻疹病毒和肠道病毒，由于病毒侵犯部位不同，临床表现也多种多样。该病主要

临床表现为高热、头痛、意识状态改变及以认知功能障碍（急性记忆、语言及定向力障碍等），行为改

变（方向障碍、幻觉、精神错乱、性格改变、兴奋），局灶性神经系统异常（如命名性失语症、言语障

碍、偏瘫），癫痫为特点的中枢功能障碍。除狂犬病脑炎外，其它任何一种病毒引起的脑部感染都不会

引起恐水表现。体格检查可出现意识障碍、脑膜刺激征、运动功能障碍等阳性体征。以运动功能障碍为

主要表现的病毒性脑炎易与麻痹型狂犬病混淆。病毒性脑炎磁共振成像表现为病变相应脑部位高信号，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DWI）可能有助于发现病变早期改变。此外，脑脊液相应病毒核酸检测、病毒培

养或特异性抗体检测阳性，恢复期血清特异性抗体滴度较急性期有4倍及以上升高时有诊断价值。

6.4.5 其它病毒性脑膜炎

病毒性脑膜炎是一组由各种病毒感染引起的软脑膜（软膜和蛛网膜）弥漫性炎症综合征，常见的病

原体有腮腺炎病毒、肠道病毒、单纯疱疹病毒等。该病通常急性起病，主要表现为发热、头痛、呕吐、

颈项强直等。病毒性脑膜炎与狂犬病前驱期不易鉴别，但病毒性脑膜炎无恐水、怕风、喉咙紧缩等症状，

为自限性疾病，病程呈良性，通常为2周~3周，预后较好。病毒性脑膜炎患者脑脊液检查表现为脑脊液

压力升高，白细胞升高，早期以中性粒细胞升高为主，后期以淋巴细胞升高为主，糖及氯化物含量正常

为特点。脑脊液相应病毒核酸检测、病毒培养或特异性抗体检测阳性，恢复期血清特异性抗体滴度较急

性期有4倍及以上升高有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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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灰质炎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侵犯中枢神经系统的运动神经细胞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以脊髓

前角运动神经元损害为主。患者多为1~6岁儿童，主要症状是发热，可出现双峰热型，全身不适，严重

时肢体疼痛，热退后（少数发热时）出现肢体或躯干非对称弛缓性瘫痪，表现为分布不规则和轻重不等

的弛缓性瘫痪，故又称为小儿麻痹症。脑脊液检查呈细胞-蛋白分离现象，其分类以多形核粒细胞为主，

而狂犬病患者脑脊液后期以淋巴细胞升高为主。发病后从粪便、咽部、脑脊液、脑或脊髓组织中分离到

病毒，并鉴定为脊髓灰质炎野病毒可确诊。

6.4.7 吉兰-巴雷综合征

吉兰-巴雷综合征是常见的脊神经和周围神经的脱髓鞘疾病，又称急性特发性多神经炎或对称性多

神经根炎。出现前驱感染症状之后表现为进行性上升性对称性麻痹、四肢软瘫，以及不同程度的感觉障

碍。患者呈急性或亚急性临床经过，多数可完全恢复，少数严重者可引起致死性呼吸麻痹和双侧面瘫。

麻痹型狂犬病的急性轴索神经病变与轴索型吉兰-巴雷综合征在病理上极为相似，故二者在临床表现上

也不易区分。吉兰-巴雷综合征很少出现持续性发热、意识模糊、尿失禁等括约肌受累症状。吉兰-巴雷

综合征脑脊液检查为典型的蛋白-细胞分离现象。

7. 治疗

7.1 治疗原则

狂犬病患者应隔离，密切监测生命体征，以对症支持治疗为主，必要时给予包括抗病毒和免疫调节

在内的重要脏器支持的综合性治疗措施。

7.2 隔离与监测

7.2.1患者单室隔离，保持安静，避免不必要的声、光、风等刺激。

7.2.2患者的分泌物、排泄物须严格消毒，参与治疗、护理的医护人员执行标准预防措施，如戴一次性

外科口罩、帽子、穿一次性隔离衣和戴乳胶手套，行气管插管等有液体喷溅或气溶胶产生等操作时，加

戴护目镜或面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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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床边设置护栏防止患者狂躁发作坠床，防范褥疮和深静脉血栓发生。

7.2.4置入鼻饲管和开放静脉通路，以保证静脉药物的输注。

7.2.5给予必要的心理动态监测。

7.2.6监测神志、精神状态、生命体征（体温、脉搏、血压、呼吸）、血氧饱和度、血电解质、血糖、

心电图等，有条件行经颅多普勒超声（TCD）监测脑水肿程度。

7.2.7必要时采集唾液、血清、脑脊液监测狂犬病病毒核酸、血清学变化。

7.3 对症支持治疗

7.3.1 镇静和镇痛

尽量保持患者安静，防止痉挛发作。尽量减少各种刺激，对躁狂、痉挛患者可用镇静剂，如苯二氮

卓类（如地西泮），可静脉、肌内或直肠给药。咪达唑仑可替代苯二氮卓类药物，可用微量泵持续静脉

给药。疼痛明显者可静脉或皮下给予吗啡，也可持续静脉给药。

7.3.2 减少过量唾液分泌

可用抗胆碱能药物，如东莨菪碱。

7.3.3 发热处理

高热者予物理降温结合解热镇痛药物，如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等。若高热不退可采用冬眠或亚冬

眠治疗。

7.3.4 营养支持

维持酸碱、水、电解质平衡，保证营养供给。

7.4 脏器支持

对有积极治疗意愿、存在对疾病过程有利的相关因素，如青少年、无基础疾病，在出现症状或体征

前接受一次或多次狂犬病疫苗注射，处在发病早期等，在重症监护病房给予包括抗病毒和免疫调节在内

的心肺等重要脏器支持的综合性治疗措施，可能对改善预后有利。

7.4.1 脑水肿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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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脑水肿征象、颅内高压时，可予 20%甘露醇（1g~2g/kg体重）快速静点，必要时联合速尿或

地塞米松、氢化可的松降低颅内压，当颅内压极度增高时，可行侧脑室或腰大池插管减压，并监测颅内

压。

7.4.2 神经保护治疗

没有已知有效的用于狂犬病的神经保护剂。可使用冷却头盔或鼻内冷却等诱导性脑低温减缓疾病进

展，减少神经元损伤。

早期研究表明，非竞争性 N-甲基-D-天冬氨酸（NMDA）受体拮抗剂氯胺酮可能是对狂犬病有希望

的神经保护疗法，但是随后在体外进行的研究以及在狂犬病小鼠模型中均未能显示出疗效。

通过使用大剂量麻醉剂以达到最大的代谢抑制和神经元保护的方法也未能取得成功。鉴于其潜在不

良影响和并发症（如血管加压素依赖性、感染风险增加、重症监护病房死亡率和并发症的相关性），不

建议应用于狂犬病的治疗。

7.4.3 呼吸系统支持

监测血氧饱和度（SpO2）或动脉血氧分压（PaO2），当出现咽肌或辅助呼吸肌痉挛影响通气时，

予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呼吸机辅助正压通气。并发细菌性肺炎者给予相应抗菌药物。

7.4.4 心血管系统支持

低血压者在充分静脉补液基础上给予血管活性药物，如多巴胺、多巴酚丁胺、去甲肾上腺素等。心

力衰竭者需限制液体入量，给予扩血管、利尿、正性肌力等药物。

7.5 抗病毒和免疫调节治疗

7.5.1 目前没有任何抗病毒药物和免疫调节剂被证实对狂犬病有效。

7.5.2 尽管缺乏证据支持有可用的抗病毒药物，但临床上仍在使用一些抗病毒药物，如α-干扰素、利巴

韦林和金刚烷胺等。因利巴韦林广泛的副作用及免疫抑制作用，不推荐使用。抗病毒药物的选择取决于

药物的毒副作用和患者（或家属）的意愿。

7.5.3 不建议使用狂犬病疫苗或狂犬病免疫球蛋白来治疗狂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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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预防

发生狂犬病暴露，立即采取伤口清洁、狂犬病疫苗和/或狂犬病免疫球蛋白进行暴露后预防处置，

是预防狂犬病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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